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借款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吸引和留住人才，让重要

岗位人员及有特殊贡献员工能够更好的安居乐业，切实减轻员工生活压力，进一步完

善员工福利制度体系建设，规范员工借款的申请与执行管理，保证员工借款的合理运

行和指导日常操作，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及用途 

本管理制度适用于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重要岗位的人员及有特殊贡献员工，

不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为员工提供借款主要用于满足个人或其家庭合法、合理的应急支出需求，款

项使用须符合国家法规要求。 

 

第二章  借款申请 

第三条  借款类型 

公司提供有息借款，具体以借款协议约定为准。 

第四条  借款额度 

员工借款资金池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在此额度范围内，员工归还

的借款及尚未使用额度将循环用于后续员工借款申请。 

每位员工可获得借款额度将根据借款用途、偿债能力、工作年限、业绩考核结果

等实际情况审批确定。 

第五条  借款程序 

符合申请条件的员工，提交借款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具体

借款实施管理细则由公司财务中心制定、执行与管理。 

 

第三章  借款归还 

第六条  还款方式 



员工按照借款协议约定，将应还款项按时转账至公司指定还款账户，或每月由人

力资源中心在借款员工工资额中予以自动扣减，直至借款额全部还清为止。 

借款人如在还款期限内与公司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单

方面提出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满不再续订、因员工个人原因导致公司提

出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协商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员工退休等），应在办理离职

手续前清偿所有借款本金及利息。 

 

第四章  违约处理 

第七条  违约处理 

如员工未按借款协议中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的，则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方责任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员工承担，具体以借款协议中约定为

准。 

 

第五章  附  则 

第八条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制定、解释和修订。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实施，修改时亦同。 


